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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统计金融工具类指标释义（二） 
通货和存款 

 

通货 

中央银行或政府发行的具有固定名义价值的票据和铸币，主要包括流

通领域中充当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的纸币、硬币、支票、银行本票等。 

流通中现金 

存款性公司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持有的实物形态的现钞和硬币。 

库存现金 

存款性公司为满足客户提取现金的要求，储存在业务库中的现钞和硬

币。 

人民币发行基金 

中国人民银行保管的未进入流通领域的人民币，包括国家印钞造币厂

解缴入库的新币和其他存款性公司缴回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库的回笼

货币两部分。 

纪念币 

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发行的，具有特定主题的限量发行的法定货币，包

括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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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纪念币 

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，具有一定面额，与其他人民币等价流通，计入

流通中现金的纪念币。 

贵金属纪念币 

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，由黄金、白银、铂、钯等贵金属或其合金铸造

的，面额仅是象征性货币符号，不表明真实价值，发行后不流通，不

计入市场现金流通量的纪念币。 

本位币 

按照国家规定的货币单位所铸成的铸币，是足值货币，具有无限法偿

能力。又称主币。 

辅币 

主币以下的小额通货，供日常零星交易和找零之用。 

纸币 

银行和政府发行并依靠其信誉和国家权力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。纸币

是不足值的信用货币，发行不需要黄金准备，因此可用来弥补财政赤

字，也可导致通货膨胀。 

存款 

机构或个人在保留资金或货币所有权的条件下，以不可流通的存款凭

证为依据，暂时让渡或接受资金使用权所形成的债权或债务。 

普通存款 

客户在其他存款性公司开立账户存入资金或货币，由其他存款性公司

出具存款凭证，办理一定期限、利率并按期给付利息的存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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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蓄存款 

个人客户在其他存款性公司开立账户并存入资金或货币，由其他存款

性公司出具存款凭证，个人客户凭存款凭证可以支取本金或利息的存

款。 

活期储蓄存款 

个人客户在其他存款性公司开立账户并存入资金或货币，由其他存款

性公司出具存款凭证，办理不约定期限、可随时转账及存取并按期给

付利息的存款。 

定期储蓄存款 

个人客户在其他存款性公司开立账户并存入资金或货币，由其他存款

性公司出具存款凭证，办理约定存期、到期支取本息的存款。 

教育储蓄存款 

个人按国家有关规定在指定银行开户、存入规定数额资金、专门为学

生支付非义务教育所需教育金的专项储蓄。 

保值储蓄存款 

其他存款性公司依据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，根据国民经济状况及物价

上涨情况，在规定的期限内给予一定保值贴补的储蓄存款。 

单位存款 

单位客户在其他存款性公司开立账户并存入资金或货币，由其他存款

性公司出具存款凭证办理的存款。 

单位活期存款 

单位客户在其他存款性公司开立账户并存入资金或货币，由其他存款

性公司出具存款凭证，办理不约定期限、可随时转账及存取并按期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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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利息的存款。 

单位定期存款 

单位客户在其他存款性公司开立账户并存入资金或货币，由其他存款

性公司出具存款凭证，办理约定期限、整笔存入、到期一次性支取本

息的存款。 

定活两便存款 

个人客户在其他存款性公司开立账户，由其他存款性公司出具存款凭

证，办理不约定存期、本金一次性存入，支取时一次性支付全部本金

和税后利息，具有定期和活期双重性质的一种存款。 

通知存款 

客户在其他存款性公司开立账户并存入资金或货币，由其他存款性公

司出具存款凭证，办理时不约定存期，支取时需提前一定时间通知其

他存款性公司，约定支取日期和金额的存款。 

协议存款 

由其他存款性公司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对存款人开办的存款，

存款利率由双方协商确定。 

协定存款 

客户通过与其他存款性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合同期限、确定结算账户需

要保留的基本存款额度，对基本存款额度按结息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

的活期存款利率计息，对超过基本存款额度的存款按中国人民银行规

定的协定或合同约定利率计息的存款。 

信用卡 

依法具有发卡资格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的，具有消费支付、信用贷

款、转账结算、存取现金等功能的电子支付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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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卡存款 

客户存入贷记卡或准贷记卡账户内的存款。 

结构性存款 

其他存款性公司吸收的嵌入金融衍生工具的存款，通过与利率、汇率、

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，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

风险的基础上获得更高收益的业务产品。 

财政性存款 

财政部门存放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各项财政资金，包括财政库款、财

政过渡存款、待结算财政款项、国库定期存款、预算资金存款以及专

用基金存款。 

国库存款 

财政部门存放在国库（包括代理库）的财政资金。 

财政库款 

国库收纳的、已报解的中央级预算收入款项、地方财政库款、各级财

政部门预算资金的专项存款和预算外资金。 

财政过渡存款 

各级国库当日收纳的、未报解的预算收入款项、国库待结算款项和国

库总库收到的国家债券发行款项、国家债券兑付资金。 

其他财政性存款 

未列入国库存款的各级财政在存款性公司的预算资金以及由财政部

门指定存入其他存款性公司的专用基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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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缴财政存款 

其他存款性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事先核定的范围，向中国人民银行

划来的财政存款。 

待结算财政款项 

其他存款性公司作为国库经收处办理的各项预算收入中待报解款项，

以及代理国库收纳的各级预算收入待报解款项。 

专用资金存款 

客户在金融性公司的专用基金存款。 

部队存款 

军队所有编制内建制单位、军队原所有编外事业单位及其所属企业、

生产经营单位在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存款。 

进口设备税利存款 

使用短期外汇贷款进口设备，用专项贷款支付给外贸的进口税利等人

民币款项，由相关部门集中存入金融性公司的存款。 

驻华机构存款 

各国驻华外交代表机构、领事机构、商务机构、驻华的国际组织机构

和民间机构的存款。 

外债专户存款 

客户准备偿还外汇贷款而开立的保证金专户存款。 

看管账户存款 

金融性公司办理本、外币贷款，按协议规定在还款前作为看管账户的

存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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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团体存款 

机关法人、事业法人、军队、武警部队、团体法人存放在银行业金融

机构的定活期存款以及上述单位委托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委托业务

沉淀在银行的货币资金。 

保证金存款 

存款性公司为客户提供具有结算功能的信用工具、资金融通以及承担

第三方担保责任等业务时，按照约定要求客户存入的用做资金保证的

存款。 

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

其他存款性公司在办理商业汇票承兑业务时，按照约定要求客户存入

的保证金。 

信用证保证金 

其他存款性公司在办理信用证业务时，按照约定要求客户存入的保证

金。 

保函保证金 

其他存款性公司在办理保函业务时，按照约定要求客户存入的保证

金。 

外汇买卖保证金 

其他存款性公司在办理外汇交易业务时，按照约定要求客户存入的保

证金。 

衍生金融产品保证金 

其他存款性公司在办理金融衍生业务时，按照约定要求客户存入的保

证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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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解汇款及临时存款 

其他存款性公司因办理票据支付或结算形成的一种临时性资金存款。 

应解汇款 

其他存款性公司收到他行汇入的待解付的各类款项，以及未在本机构

开户的客户需要办理汇款临时存入的款项，属于待划转的临时性过渡

资金。 

临时存款 

客户因临时需要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其他存款性公司存入和使用的

具有结算性质的资金。 

汇出汇款 

受客户委托汇往异地的款项。 

汇入汇款 

港澳地区及国内外联行、代理行汇入的汇款。 

第三方存管存款 

由其他存款性公司作为独立第三方，保管的证券公司客户的交易结算

资金。 

存放中央银行存款 

存放在中央银行的各种存款，包括准备金存款、财政性存款及特种存

款等。 

准备金存款 

中国人民银行按规定吸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以及超额准备金存款，形

成对金融性公司的负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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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存款准备金 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

法》以及相关法律、法规等规定，其他存款性公司将其吸收的存款按

照规定比率存入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。 

超额准备金存款 

其他存款性公司缴存的准备金存款超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的部分，主要

用于支付清算、头寸调拨或作为资产运用的备用资金。 

存放中央银行特种存款 

中国人民银行根据金融宏观调控需要，要求金融机构缴存的特定存

款。 

委托存款 

银行业金融机构受机构或个人的委托，按指定对象和用途，代委托人

运用和管理支付的存款。 

政策性住房存款 

其他存款性公司接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或住房资金管理中心）委

托，按规定统筹管理的以及各房改单位自行管理的政策性住房资金。 

住房维修基金 

为保障房屋及相关公共设施的正常维修、更新，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和

购房人按一定标准缴纳的，专门用于房屋及其相关公共设施的维修与

更新，存入其他存款性公司专户管理的资金。 

住房公积金存款 

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、国有企业、城镇集体企业、外商投资企业、

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社会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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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，用于职工购买、建造、翻建、

大修自住住房。住房公积金存款依照有关政策规定，由住房维修基金

统筹部门或代管单位统筹管理的住房公积金，存放于其他存款性公司

形成的存款。 

限制性存款 

依据法律、管理或商业要求，提款受到限制的存款。这类存款包括： 

（1）要求进口商在进口之前存放的进口存款； 

（2）已经记入存款方账户但还不能提取的可转让存款，必须在接受

存款的金融性公司收到存款项目（例如支票或汇款）之后才可以提取； 

（3）强制性的储蓄存款； 

（4）在清理和重组过程中被冻结的金融性公司的存款； 

（5）由于实行国家外汇配额政策而受到限制（如不能提取）的外币

存款。 

存放同业/同业存放 

金融机构之间由于日常结算往来而存在他行的款项。 

邮政储蓄转存款 

邮政储蓄机构转存在中国人民银行的邮政储蓄款项。 

 


